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 2017 年度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项目遴选推荐工作的通知 

京教函〔2017〕462 号 

 

各本科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2017-2020 年开展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的

通知》（教高厅〔2017〕4 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7 年度示范性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项目认定工作的通知》（教高厅函〔2017〕47 号），市教委决定在北京地区

高校中开展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申报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建设目标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现代

大学生成长的新特点、信息化时代教育教学的新规律，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

神为核心，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以相关专业类急需的实验教学信息化内容为指向，

以完整的实验教学项目为基础，建设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推动高校积极探

索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的个性化、智能化、泛在化实验教学新模式，形成专业布局合

理、教学效果优良、开放共享有效的高等教育信息化实验教学项目示范新体系，支撑

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高。 

  二、建设内容 

  实验教学项目作为高校开展实验教学的基本单元，其建设水平直接决定实验教学

的整体质量。开展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是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实验教

学项目深度融合、拓展实验教学内容广度和深度、延伸实验教学时间和空间、提升实

验教学质量和水平的重要举措。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应具有： 

  （一）以学生为中心的实验教学理念 

  坚持一切从学生的需求出发，注重对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综

合培养，注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高的协同实施，调动学生参与实验教学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增强学生创新创造能力。 

  （二）准确适宜的实验教学内容 

  坚持问题导向，重点解决真实实验项目条件不具备或实际运行困难，涉及高危或

极端环境，高成本、高消耗、不可逆操作、大型综合训练等问题。坚持需求导向，紧



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校人才培养的需求，紧密结合专业特色和行业产业发展最新

成果，紧密结合学校定位和人才培养特点，采用现代信息技术，研发原理准确、内容

紧凑、时长合理、难度适宜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三）创新多样的教学方式方法 

  始终关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学生需求，重点实行基于问题、案例的互动式、研讨

式教学，倡导自主式、合作式、探究式学习。创新实验教学项目资源呈现方式，注重

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各种媒介促进教学准备、线上讨论、线下交流。加强网络化

条件下实验教学规律研究，探索提升实验教学效果的方式方法。 

  （四）先进可靠的实验研发技术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研发要以完成教学要求和内容为目标，综合应用多媒体、

大数据、三维建模、人工智能、人机交互、传感器、超级计算、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云计算等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手段，提高实验教学项目的吸引力和教学有效

度。加强相关技术可靠性研究，注重对学生使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全方位、多

层次防护，切实保障学生健康。 

  （五）稳定安全的开放运行模式 

  充分考虑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学生接入实验教学项目的运行需求，搭

建具有开放性、扩展性、兼容性和前瞻性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运行平台。注重对

相关实验教学项目自有或共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注重对学生个人信息等的保护，严格

遵守我国教育、知识产权、互联网等相关法律法规，按照“谁开发、谁负责，谁使用、

谁负责”的原则确定基本安全责任。积极探索在线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可持续运行的

有效模式。 

  （六）敬业专业的实验教学队伍 

  重视实验教学队伍建设，围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运行，建设师德高尚、

热爱教学、知识丰富、能力过硬、结构合理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团队。健全完善实验

教学队伍考核、奖励、监督机制，鼓励和支持教师参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研发和

教学实践。 

  （七）持续改进的实验评价体系 

  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纳入相关专业培养方案和教学课程，制订相关教学效果

评价办法。根据学生和教师反馈，持续改进相关教学评价机制。鼓励高校探索有利于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开放共享的教学绩效激励机制，建立高校间相关实验教学项目

成绩互认、学分转换机制。 

  （八）显著示范的实验教学效果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效果显著，受益面大，学生实验兴趣浓厚，自主学习能力明显

增强，实践创新能力明显提高。通过开展在线教学服务或技术支持等，积极发挥对专

业类内实验教学信息化建设的示范引领作用。 

  三、推荐数量 

  2017 年教育部计划认定 100 个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开展认定的分类范

围是生物科学类、机械类、电子信息类、化工与制药类、交通运输类、核工程类、临

床医学类和药学类等 8 个类别。详见 2017 年度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对应专业

表（附件 1）。 

  本次北京地区高校推荐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名额为 12 个，各高校要依据

申报条件及要求，在统筹考虑学校专业优势和学科布局的基础上，每所学校最多推荐 1

个项目。 

  四、申报条件及要求 

  （一）申报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应基本符合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

要求。 

  （二）申报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应坚持“能实不虚”，支撑学生综合能力培养，

至少满足 2 个课时的实验教学需求，学生实验操作步骤须不少于 10 步。 

  （三）申报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应确保符合相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评审期

间可以完全对外公开服务。 

  （四）申报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应确保校外互联网网络链接地址直接指向实

验项目，且在评审期间链接流畅；应确保所承诺的并发数以内网络实验请求及时响应

和对超过并发数的实验请求提供排队提示服务。 

  （五）各高校在确定拟申报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前，需在校内进行公示，并

审核实验教学项目的内容是否符合申报要求和注意事项、是否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教

学纪律要求等。 

  五、工作安排 

  （一）申报推荐工作 



  1.根据各高校申报情况，市教委将成立专家组，依据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遴选要

求进行遴选推荐。此次遴选推荐工作秘书处设立在北京邮电大学。 

  2.2017 年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遴选推荐着重考察项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教学效果、教学资源、共享服务等方面，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兼顾学科专业、类型

和学校的覆盖面。 

  3.学校应在确定拟申报项目前，按要求进行公示，做好相关工作。 

  4.市教委将对申报材料进行公示，公开接受高校和社会的监督。申报材料公示期间，

发现并查实申报材料有信息、数据等造假、违法违规行为，将终止该实验教学项目的

本次认定工作，并对相关高校今后的申报推荐行为进行适当限制。 

  5.教育部将对推荐项目进行综合评价认定，认定结果将在教育部网站进行公示。公

示结束后，由教育部授予“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称号。 

  （二）提交材料要求 

  请各高校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前将以下申报材料提交至秘书处，逾期不再受理。 

  1.纸质版材料： 

  （1）《2017 年度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申报表》（以下简称《申报表》）

（一式 2 份，附件 2）。 

  （2）《2017 年度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推荐汇总表》（以下简称推荐汇总

表）（一式 1 份，附件 3）。 

  2.电子版材料： 

  （1）《申报表》WORD（OFFICE 2003）版本文件 1 个，文件名命名格式为：XXXX

（学校）-XXXX（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申报表.doc。 

  （2）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简介视频。内容应包括实验教学项目基本情况、

教学过程、实验要求等。文件名命名格式为：XXXX（学校）-XXXX（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项目）-简介视频.mp4，具体技术要求见附件 4。 

  （3）推荐汇总表。 

  请将前两项电子文件组成 1 个文件夹存储于光盘或移动存储介质，文件夹命名格

式为：XXXX（学校）-XXXX（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同时将《申报表》、推荐

汇总表发电子版至 jw_gjc@bjedu.gov.cn。 

  （三）相关工作要求 



  1.为确保工作顺利进行，各高校要安排专人负责，并于 10 月 13 日前将联系人信息

表（附件 5）发电子版至 jw_gjc@bjedu.gov.cn。 

  2.倡导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议各高校制作纸质版材料时，采用 A4

纸双面打印，简单装订即可。 

  （四）认定后管理 

  1.持续改进 

  对认定的“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相关高校要加大经费投入，继续建设

与完善。中央部委所属高校要将“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纳入“十三五”期间中央

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的重要内容，予以重点支持。军队和地方所属高校也要采取相

应措施予以支持。 

  2.持续开放服务 

  对认定的“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相关高校要确保项目被认定后 1 年内

面向高校和社会免费开放并提供教学服务，1 年后至 3 年内免费开放服务内容不少于

50%，3 年后免费开放服务内容不少于 30%。 

  3.持续监管 

  教育部将对“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对外联通和服务情况进行持续监管，

对每半年联通测试出现 10次以上不能联通或免费开放服务内容未达标的实验教学项目，

经相关高校整改仍无改进的，取消“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称号。 

  六、联系方式 

  （一）秘书处 

  联 系 人：杨倩妮 

  联系电话：62280807 

  电子信箱：buptzcc@bupt.edu.cn 

  邮政编码：100876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10 号北京邮电大学后勤楼 215 

  （二）市教委高教处 

  联系人：唐轶、曾婷 

  联系电话：51994849、51994846 

 

附件 1：2017 年度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对应专业表.docx 

http://gjc.bjedu.gov.cn/tzgg/201710/W020171010565901520172.docx


附件 2：2017 年度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申报表.docx 

附件 3：2017 年度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推荐汇总表.docx 

附件 4：2017 年度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简介视频技术要求.docx 

附件 5：2017 年度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联系人信息表.docx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2017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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